
乐山师范学院

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管理实施办法（暂行）

第一条 为发挥研究生在科学研究、教学实践和管理工

作中的作用，提高研究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培养质量，根据教

育部《关于做好研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

工作的意见》（教研〔2014〕6号）和财政部、教育部等《学

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21〕310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是指：管理助理（以

下简称助管）、教学助理（以下简称助教）、科研助理（以

下简称助研）、研究生兼职辅导员（以下简称助辅）。

第三条 岗位设置遵循“因需设岗、总量控制、择优录

用、严格考核”原则。

第四条 研究生助理岗位管理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牵头

，会同相关单位实施；助管岗位设置由人事部和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统一部署；助辅岗位设置由学生工作部和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共同安排；助教、助研岗位设置由各学院及导师科研

团队共同开展。

第五条 助管岗位由各单位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出岗位

申请，报人事部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助辅岗位由各单

位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岗位需求申请，报学生工作部和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审核，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统一公布待聘岗位及工

作要求。助教、助研岗位由各学院及导师科研团队根据教学

科研工作需要自行设置，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备案。

第三章 岗位申请

第六条 申请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均可申请研究生助理

岗位，一人一岗。基本条件要求如下：

（一）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

学校的规章制度；

（二）学有余力的、有较强的教学、科研、管理、组织工

作能力；

（三）经导师和所在学院（培养单位）同意的，在校在读

的硕士研究生。

第七条 申请程序

（一）校内各单位于每学期末，将下一学期所需 “三

助一辅”岗位及要求报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并在网上公

布岗位及应聘要求等信息。

（二）申请人填写并提交《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申

请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会同设岗部门进行遴选，并公布

各岗位受聘研究生名单。

（三）申请人经设岗部门培训后上岗，并履行岗位应尽

职责。



（四）学期末设岗部门应对研究生进行考核，填写《研

究生“三助一辅”岗位考核表》，并报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备

案。其中“本科生辅导员助理”纳入“兼职辅导员”队伍，

由党委学生工作部统一管理。参加“三助一辅”工作情况及

考核结果，将作为研究生评优和奖助学金评审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 岗位职责

研究生助管主要协助学校机关教辅单位开展行政管理工

作；研究生助教主要承担本专科学生公共基础课或专业基础

课的教学辅助性任务；研究生助研主要承担导师及相关科研

课题（项目）团队安排的科研辅助性任务；研究生助辅主要

协助各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等相关工

作。

第九条 培养与管理

（一）研究生助管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和聘用单位共同

管理，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总体工作协调，聘用单位负责

日常管理；研究生助教、助研由学院和课题（项目）组共同

管理；研究生助辅由学生工作部（处）、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和聘用单位共同培养与管理。

（二）研究生助理依法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

护，各单位应对其开展必要的安全教育和业务培训并提供安

全保障，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研究生助理的合法劳动权益，

不得组织研究生助理参加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

超过研究生助理身心承受能力、有碍健康的相关工作。



（三）研究生助理在聘任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遵守学校和聘用单位规章制度；服从正常工作安排和管

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四）学校每学期公布研究生助理岗位需求，聘期一般

为一个学期，最多连续聘任两个学期。同等条件下，优先考

虑家庭经济困难的研究生。

（五）聘用单位负责对研究生助理进行日常考核和学期

考核，日常考核应在学期考核中占有一定比例，综合考核等

次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第十条 奖惩

（一）所在单位综合考核为优秀的助理，由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授予“乐山师范学院优秀研究生助理”荣誉称号，优

秀助理人数不超过学校聘任总人数的20%。

（二）综合考核为合格以上的助理，可综合本人意愿与

所在单位意见续聘；综合考核为不合格的助理，所在单位不

再续聘；工作表现差且不接受批评教育者将严肃处理。

第十一条 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助学金补贴按以下

标准进行发放 (一学期按5个月核算 )，由设岗单位负责考核，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二级学院依据考核结果发放津贴。

第十二条 各聘用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

情况制定相关管理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5年9月起施行，由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负责解释。


